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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文件

北京物协文【2021】20 号

关于发布修订后的《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费收取与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《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费收取与管理办法》（修订草

案）已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第五届会员大会表决通过，现将

修订后的《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费收取与管理办法》予

以发布。

2021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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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

会费收取与管理办法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》

（发改经体〔2017〕1999 号）、《行业协会价格行为指南》（国

家发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6 号公告）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

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

〔2014〕16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

会章程》，结合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本协会）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会费用途

本协会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，为会员提供服务和开展活

动的经费主要依靠会费。会员交纳的会费，用于根据《北京

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章程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、为会员

提供服务以及办公费用开支等。

第二条 会费基本服务项目：

（一）发挥专业委员会作用，为会员单位提供技术支持；

（二）行业宣传与资讯服务；

（三）日常咨询服务工作；

（四）每年 5 次公开业务培训；

（五）《北京物业管理》会刊（电子版）；



3 / 3

（六）组建会员单位交流平台。

第三条 会费标准：

（一）会长单位、监事长、副会长单位：30000 元/年；

（二）常务理事、监事单位：15000 元/年；

（三）理事单位：6000 元/年；

（四）会员单位：2000 元/年。

第四条 会费交费方式及时间：

（一）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监事、理事

单位需按届一次性交纳四年会费；

（二）会员单位每年 6 月 30 日前交纳会费；

（三）新会员单位自批准入会当月起交纳全年会费。当

年 7 月 1 日以后被批准入会的，按年会费标准的 50%交纳。

当年 10 月 1 日以后被批准入会的，交纳次年会费。

第五条 其他

（一）会费统一交由本协会秘书处管理。秘书处收到会

费后，于 15 日内开具北京市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；

（二）对会员交纳的会费，应严格按照有关财务规定管

理。每年向会员公布年度收支情况，并接受登记机关和业务

主管单位的监督和审计；

（三）交纳会费是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，会员一年不交

纳会费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经本协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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